
臺 南 市 南 門 勞 工 育 樂 中 心 格 子 舖 展 示 櫃 使 用 申 請 書 

編    號  每月收費              元 

使用期間 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 個月 費用總計              元 

備 

 

 

 

 

 

 

 

 

 

註 

一、費用繳交方式：應於填妥申請書時一次付清，申請人不得藉故拖延或拒絕。 

二、申請單位請自行佈置展示櫃區，展示櫃以外不可任意張貼標示，並於申請期限屆滿不再續約時，將展示櫃恢復原狀交還，若有

損壞應修復或賠償。 

三、陳列於格子舖展示櫃之展示物品，本中心僅就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申請人之展示物品損毀時，負損害賠償之責。但賠償範圍限

於實際所受損害，不包含所失利益。 

四、展示設計原則： 

1.展示內容於展示前須經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審核同意。 

2.展示物品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商標法、著作權法、專利法及其他法令之相關規定。 

3.展示內容不得有任何侵權行為或妨害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形象之情形。 

4.生鮮食品不得為展示品。 

六、申請期限屆滿後續處理： 

    使用期間屆滿前，申請人如欲繼續使用者，應於屆滿前十日申請繼續使用；申請人未依限提出申請及繳清費用者，本中心得自

行將物品自展示櫃移除。 

七、免費展示：【以四格為限】 

經臺南市政府勞工局簽核符合本局格子舖使用管理要點申請規定者，得依相關法令規定免收展示期間費用。 

八、若本中心因政策變更等特殊情形，致展示櫃無法使用時，得依臺南市南門勞工育樂中心使用管理辦法收退費標準辦理。 

九、如因展示物品侵害他人權利或其他可歸責於申請人事由導致本中心所受之損害（包括對於其他第三人之損害賠償責任）時，申

請人應對於本中心負全部之賠償或補償責任。 

茲申請  貴中心場地及設備，願遵守本中心使用管理相關規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除願停止使用外，並願負法律責任，絕無異議。 

       此   致 

  臺南市勞工育樂中心 
申請人姓名：            身分證字號：                   電話： 

(請蓋圖章)                                地址：                      行動電話： 

申 請 日 期:           年          月          日                 

地址：臺南市 70242南區南門路 261號  TEL：06-2150174~6   FAX：06-2150177   E-mail：tnlrc@mail.tainan.gov.tw 


